
附件二 

明志科技大學菸害事件處理作業流程圖 

 

學務處 總務處    環境暨安全

衛生室 
人事室 

校外人士 

各單位、場所、在場工

作人員得予以勸阻  

彙整資料存檔 

發生違規吸菸事件 

全校教職員生均可進行違規取締、

規勸、禁止與舉發 

教職員 

由所屬單位主管予

以規勸 

情節重大或勸阻無效 

1.新北市衛生局菸害申

訴服務中心0800-531-

531免付費專線檢舉。 

2.泰山區衛生所舉報

(02)29099921 

是 

依本校「學生獎懲

規定」予以記過 

輔導並提供戒菸

相關資訊 

否 參加 

參加衛生保健組辦理之 

菸害防制教育講習 

登錄相關資料並開

立違規舉發單 

學生 

參加愛校服務

予以銷過 


